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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是具有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现为发行人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出具了《北京

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

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五）》”）。 

根据《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10084 号）（以

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本所就《落实函》提出的有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六）。 

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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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合称“前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

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另有说

明外，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和前期法律意见书中所用名称之简称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系对《律师工作报告》和前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应当和《律师工作报告》、前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

《律师工作报告》、前期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不一致的内容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为准。



 

3 

一、《落实函》问题二：  

请发行人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创业板

公司招股说明书》要求，全面梳理主要产品与服务情况，用平实、直白、易懂

的语言说明服务类别名称、区分标准、具体内容及实现功能，并补充发行人运

营支撑、技术及售后等服务对相应业务产生的附加价值。请保荐机构和申报律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主要产品与服务的服务类别、区分标准、服务具体内容、实现功能及

发行人所提供服务对相应业务产生的附加价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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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别 
区分标准 服务具体内容 实现功能 发行人所提供服务产生的附加价值 

聚 合

运 营

服 务 

产品范围：话费、

流量、短信、视频

会员、代充卡、权

益礼券等 

 

服务形式：不同品

类的虚拟商品单

独销售，用户单次

消费时获得一种

虚拟商品 

通过自主研发的虚拟商品

综合运营平台管理虚拟商

品资源，提供实时充值服

务，以及技术支撑、营销策

划、模板开发、售后服务等

一体化运营服务。 

以 H5/API 标准输出，接入

行业渠道应用，通过“充值

中心、城市专区”等形式，

向其消费者提供虚拟商品

充值服务，实现行业应用

拉新、促活、提升交易量

的目的。 

（1）对虚拟商品上游供应链系统及下游渠道入口的第三方服务接

口进行抽象提取，转化成简单易用的标准接口，实现上下游入口的

便捷对接、全过程配置化，优化行业应用客户的虚拟商品采购和运

营效率； 

（2）通过基于隐私计算方法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的算法，

在业务运营和跨行业系统对接中，保证业务合作效率的同时，保障

客户及合作伙伴的数据及隐私安全； 

（3）利用自有资金向上游资源供应方先行预存款项，提前锁定优

势资源及额度，保障虚拟商品不间断稳定供应；交易时兼顾交易成

本、到账时效及成功率，提升交易利润，降低运营成本；若前次充

值失败则采用轮询机制调用其他上游资源，保障用户充值体验； 

（4）为下游渠道提供产品组合方案、营销策划方案、设计终端交

互入口，提供 H5 开发服务等运营支撑服务；对售后事故实行分级

管理、及时响应机制，专属客户全年不间断处理在线服务咨询、用

户客诉，保证终端用户售后服务质量。 

融 合

运 营

服 务 

产品范围：将流量

等运营商产品叠

加视频会员而形

与运营商及视频商合作，将

通用流量等运营商产品与

视频商的视频会员进行组

帮助运营商实现流量增量

及业务增收的经营目标；

促进网络视频商扩大会员

（1）为运营商 BOSS 平台（业务运营支撑系统）及视频商供货接

口对接提供技术服务，保障订单信息流的正常传递及交易请求的及

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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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别 
区分标准 服务具体内容 实现功能 发行人所提供服务产生的附加价值 

成的融合产品 

 

服务形式：相当于

将两种不同品类

的虚拟商品组合，

设计形成融合产

品后打包销售。用

户消费时可同时

获得流量等运营

商产品和视频会

员两项服务 

合打包向用户销售，同时提

供技术对接，融合产品设

计、营销策划、运营推广、

会员充值、售后服务等运营

支撑服务。 

规模；用户购买融合产品

相较于分别购买单品，更

具价格优势、消费体验更

便捷。 

（2）提供交易界面交互设计、开发服务、更新维护服务，提供数

据报表对账，运营数据分析、新增及留存用户提升分析等运营支撑

服务，通过精细化运营持续提升用户转化效率； 

（3）为融合产品上市提供营销方案策划、产品文案评测、官方网

站及宣传页面开发、渠道推广等服务，设计套餐产品，扩大用户规

模，提升销售转化； 

（4）针对合作区域的运营商用户投诉进行监控，开展客诉处理等

售后服务，提升终端用户体验，保障售后服务质量。 

分 发

运 营

服 务 

产品范围：应用类

APP、游戏类 APP

等 

 

服务形式：为 APP

开发者及分发商

提供 APP 分发推

根据不同 APP 推广属性，

选择通过应用市场对 APP

进行投放，或通过具备渠道

能力的下游分发渠道商对

APP 进行分发推广，供用户

下载使用。 

向特定人群推送投放，将

用户流量导入到合作方

APP，引导用户下载应用，

达到提升APP下载量的推

广目的。 

（1）应用市场投放方式下，提供活动展示、内容优化、渠道巡检、

口碑维护、版本更新、标签设定、广告运营、活动总结及统计分析

等代运营服务，提升推广效果。 

（2）渠道商推广方式下，采取渠道分包模式，选择特定渠道向特

定用户投放推广，如互联网平台广告、信息流推送、私域流量、任

务型广告、激励型广告等，提高用户触达，提升推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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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别 
区分标准 服务具体内容 实现功能 发行人所提供服务产生的附加价值 

广服务 

物 联

网 流

量 解

决 方

案 

产品范围：单体流

量卡、流量池卡 

 

服务形式：提供物

联网流量套餐及

平台管理服务 

通过自主研发的物联网流

量运营管理平台对物联网

卡进行统一管理及运营，向

客户提供物联网流量以及

物联网流量管理系统服务。 

实现不同应用场景下的设

备上网连接，提供实时的

流量查询、充值续费、套

餐变更、停开机等服务，

提供卡信息管理、流量共

享池管理、流量告警、账

单查询、报表输出等管理

功能。 

（1）通过单体物联网流量卡每月套餐独立计费，为金融行业、新

零售、车联网、广告传媒、安防监控、行业监测等中小流量需求场

景解决低成本、持续稳定物联网流量使用的需求； 

（2）代理三大运营商的物联网流量池，通过蜂助手物联网流量管

理平台对流量池卡进行监控和运营，保障流量池中所有设备流量的

正常使用，平衡不同设备间流量消耗差异，节省总体成本。 

物 联

网 硬

件 解

决 方

案 

产品范围：物联网

融合调度集成模

块、腾讯极光 CPE

机顶盒 

 

服务形式：融合调

度集成模块搭载

物联网流量，相当

于提供硬件与物

提供自主研发的无线网络

物联网大流量融合调度集

成模块，通过云卡管理平台

对模块中的物联网卡进行

统一运营及管理。 

公司与腾讯合作的腾讯极

光 CPE 机顶盒已进入腾讯

与中国联通联合推出王卡

宽带家庭套餐，公司承担

无线网络融合调度模块直

接嵌入大流量场景的物联

网智能设备中，实现多运

营商（移动/联通/电信）网

络的融合调度。 

腾讯极光CPE机顶盒实现

“一个盒子 = 无线宽带+

机顶盒+CPE路由器+腾讯

视频 SVIP”四合一。 

（1）将融合调度模块产品嵌入物联网智能设备，实现多运营商网

络的融合调度、网络的准无盲区覆盖及低流量使用成本，解决智能

电视机、投影仪、广告机、视频监控、公交车监控、边缘计算相关

硬件产品等超大流量需求场景对于低费率、无线网络稳定传输的需

求。 

（2）整合“物联网无线网络、腾讯视频内容、南方新媒体牌照”，

推出腾讯极光 CPE 机顶盒，解决家庭无线上网及视频娱乐需求；

CPE 机顶盒技术能够根据所处位置和不同时间段，智能自动切换选

择最优网络的运营商连接上网，实现良好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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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别 
区分标准 服务具体内容 实现功能 发行人所提供服务产生的附加价值 

联网流量的组合

体 

CPE 机顶盒的研发、生产、

流量提供和运营工作。 

物 联

网 场

景 解

决 方

案 

产品范围：城市级

智慧停车整体解

决方案等 

 

服务形式：整体解

决方案，包括配套

软硬件设备、系统

平台及运营支撑

服务等 

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停车

管理平台，为停车场景提供

车位管理、精准计费、快捷

支付等功能，并提供配套软

硬件设备及运营支撑服务。 

涵盖封闭式停车场、路内

停车场、立体停车、车位

导航等各种相关智能硬件

设备以及融合共享停车、

充电、洗车等停车场景，

实现高效停车、高效寻车、

车辆的自动识别、车位的

准确管理、精准计费、信

息实时推送、自助无感支

付等功能。 

（1）通过城市级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实现路内无人值守停车，解决

路内停车依赖收费员管理而存在的效率低、人工成本高、逃费等问

题； 

（2）支持分时租赁计费功能，支持“按日期、时间段、车辆类型、

车辆规格”等维度，支持依据收费办法组合成具体计费规则，针对

各地区停车管理条款及停车场自身的经营需求制定不同收费规则； 

（3）支持停车场客户端同时使用多个通信网络与服务端通信，避

免单个网络因施工、网络拥堵等影响通信，提高停车场客户端与服

务端的网络通信质量及可靠性。 

系 统

级 云

OS 解

决 方

案 

产品范围：“云手

机”云 OS 

服务形式：提供终

端云服务 

通过自主研发的“云手机”

云 OS，以软件虚拟的方式

提供仿真的手机运行环境，

为终端应用 APP 生态提供

云端运行的基础算力。 

云 OS 可实现将手机终端

的 CPU 算力和存储资源

上云，大幅降低终端的成

本。 

（1）基于云手机云 OS 用户可以在低功耗、低性能设备上使用大型

应用，硬件厂商可以开发低成本的瘦终端设备，大幅降低 CPU、

GPU、内存成本； 

（2）基于云手机 PaaS 平台，企业及开发者可以快速部署云端的

Android 系统，将现有的 Android 应用/游戏迁移到云端；用户可以

在 iOS、Android、Windows、MacOS、Linux、小程序、浏览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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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类别 
区分标准 服务具体内容 实现功能 发行人所提供服务产生的附加价值 

使用 Android 手机/应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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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过程 

通过访谈发行人管理人员、业务人员，查阅相关业务文件，了解发行人主要

产品与服务，对服务类别名称、区分标准、具体内容及实现功能，发行人运营支

撑、技术及售后等服务对相应业务产生的附加价值进行了分析性核查。 

（三）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已全面梳理主要产品与服务情况，用平实、直白、易懂的语言说明了

服务类别名称、区分标准、具体内容及实现功能，补充了发行人运营支撑、技术

及售后等服务对相应业务产生的附加价值并进行了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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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签署页）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彭雪峰 

 

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 隽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 

     倪洁云 

 

                                        ____________________ 

                                                     曾斯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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